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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关于实施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的通知 

各位理事、分支机构负责人： 

    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立项支持“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学会创新工作的通知》(科协办发学字〔2015〕号)，按照中国

科协《青年人才托举项目实施方案》有关要求，中国力学学会

组织开展“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候选人选拔工作。 

一、“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介绍 

    按照《中国科协关于实施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

意见》的要求，中国科协从2015年开始实施“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项目，引导和支持学会探索创新青年科技人才的选拔机制、培

养模式、评价标准，为培育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打造国家高层

次科技创新人才后备队伍，提供重要人力资源保障。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由中国科协立项，择优支持科协所属

全国学会或学会联合体具体实施。实施工作主要分为学会申报、

评审、实施、检查验收等阶段，采用以奖代补、稳定支持的方

式，大力扶持有较大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32岁以下青年科技

人才。对每一位扶持培养的青年科技人才稳定支持三年，重点

支持自主科研选题研究，参与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在有影响

的国际民间学术组织任职等，帮助他们在创造力黄金时期做出

突出业绩，努力成长为品德优秀、专业能力出类拔萃、社会责



任感强、综合素质全面、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成为国家科技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重要后

备力量。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发挥学会“小同行”和高水平学

术大师聚集的专业优势，强化对青年人才的发现和举荐作用，

尽早发现、重点扶持年龄在30岁左右、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小

人物”，为他们潜心研究，日后成长为德才兼备、勇于创新的

国家科技领军人才，提供经费、政策和工作条件等多方面的支

持，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 

    中国力学学会高度重视“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经认真组织

申报及答辩，获得科协首批实施资格，将择优支持6名具有潜力

的青年力学人才，为每位入选者提供三年支持。学会将采取广

泛的遴选方式，经过多渠道专家推荐，最终选出符合条件的人

选。 

 

二、申报条件 

    1. 中国力学学会会员； 

    2. 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2岁； 

    3. 具有力学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博士毕业5年以内，具

有固定工作单位的研究人员； 

    4. 原则上不重复支持已获得省部级和国家级人才项目的

人员； 

    5. 热爱并致力投身于力学科研事业，具有独立开展研究的

能力和基本条件，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清晰的研究思路和勇

于开拓的创新精神。 



 

三、工作流程 

    中国力学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按照组织推荐、初选、

答辩、实施四个阶段组织实施。 

    1. 推荐渠道 

 理事会。候选人由2位理事联名推荐，每位理事可推荐1-2

位候选人； 

 各分支机构。学会分支机构可推荐1–2位候选人（其中，

青年工作委员会和青年学术沙龙可各推荐3–4位候选人）。 

    2. 推荐填表。填写《“青年人才托举项目”推荐表》，于2015

年12月10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报送至中国力学学会秘书处

(guoliang@cstam.org.cn)。推荐表请见附件一。 

    3. 初选。学会秘书处收集申报材料后，由托举工程工作委

员会专家组进行初评，确定答辩候选人名单。 

    4. 答辩。学会拟将于12月组织现场答辩，每位被候选人按

照要求做口头报告，遴选小组按照表现进行打分，选出6名候选

人。 

    5. 实施。确定“托举人才”后，学会自2016年起正式实施。

对“托举人才”予以连续三年，每年10万元资助。对于资助效果

明显的优秀人才，在三年支持期结束后，学会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评估后确定后续支持计划。 

 

 

 



四、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guoliang@cstam.org.cn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四环西路15号 

    邮政编码:100190  

 

 

附件： 

    1. “青年人才托举项目”推荐表 

    2. 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立项支持“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学

会创新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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